
 1

全國公務人力資料庫數位轉型整合推動計畫 

 

壹、 計畫依據 

一、  銓敘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110 及 111 年施政計畫十、(一)

「擴大人事作業雲端服務平臺資料涵蓋範圍並賡續推

廣文官資訊運用整合」。 

二、 「考試院數位轉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 2 點所列任務

「公務人力資料整合，發揮數位加值應用效果事宜」。 

貳、 計畫目標 

一、 完善全國人事主管機構合作夥伴關係，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提供優質資訊系統服務，本部

規劃人事資料政策整合方案。 

二、 完成全國公務機關人事資訊業務整合架構，以提升人事

服務效能；建構數據導向人事決策機制，以提高人事決

策品質。 

三、 運用資訊、數位轉型科技，落實組織轉型之政策目標，

使本部之銓審單位由銓審之例行審定業務，轉型於專注

文官制度等銓敘政策規劃。 

四、 整合本部「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」與人事總處「公務

人力資源管理系統」，成為單一入口服務，不必重複登

錄二個資訊系統，可減基層人事同仁作業負擔。 

五、 建構智慧化銓敘案件審查檢誤系統，減少銓敘審查人工

作業，可相當程度縮短銓敘案件審查時間，提高銓敘案

件審定正確性，發揮數位轉型綜效之實質效益。 

參、 計畫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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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整合人事總處「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系統（WebHR）」與

本部「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」，並以 WebHR 為全國人

事資訊作業的單一入口窗口。 

本部前於 110 年 2 月 24 日主動邀請人事總處研

商，就跨機關人事資料、資訊系統及作業流程之整合及

優化已達成共識，計分 2 階段辦理相關工作： 

1. 第 1 階段：完成單一入口服務 

將人事總處之 WebHR 入口與本部「銓審業務網

路作業系統」整合，成為人事作業單一入口服務。從

而，全國各級人事單位辦理銓敘案件作業時，僅須由

人事總處人事服務網頁面，透過超連結(Hyperlink)技

術，即可點選直接進入本部「部外機關」子系統，不

必重複登錄二個資訊系統，減少基層人事同仁資訊作

業負擔。 

2.  第 2 階段：完成本部與人事總處系統整合 

將本部「銓審業務網路作業系統」整合入

WebHR，本項作業著眼於與人事總處 WebHR 資訊系

統「全面性」整合，以完備「全國人事資訊系統」。 

二、 全面檢討公務人員任免、銓審作業流程數位合理化及標

準化，以奠定人事業務數位轉型的基礎建設 

徹底審視本敘部與人事總處相關人事作業流程缺

失，對於關鍵流程進行優化分析，實施流程再造。其中

包含將本部銓敘案件報送作業與人事總處 WebHR 人事

資訊作業進行整併，整併案件計有任審作業報送、考績

作業報送、聘用人員報送及職務代理報送等 4 類型(如

附件 1)，其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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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任審作業報送：包含 25 種任用案別(送審書表歸納為

4 種，應檢附相關證件由原 16 種簡化為 7 種)。 

2. 考績作業報送：包含考績(成)報送作業及專案考績

(成)報送作業等 2 種。 

3. 聘用人員報送：包含聘用員額明細及聘用人員登記備

查等 2種。 

4. 職務代理報送：包含職務代理資格及職務代理酬金等

2 種。 

5. 前開報送整併後作業流程規劃如附件 2。 

三、 全面廢止全國人事單位紙本銓敘送審作業，全部改採網

路報送的線上銓審作業 

為推動數位轉型，運用資訊科技，取代原先費時耗

力的人工作業，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部分審定案件，因

屬較複雜類型，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現行係採 1 文 1

人填寫送審書表並以紙本報送，為利改以線上報送作

業，經檢討原所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進一步透過整合

相關人事資料，應可予以免附及簡化(應檢附相關證件

由原 16 種簡化為 7 種，如附件 3)。 

四、 建立銓敘審查檢誤資訊系統，落實銓審業務審查智慧化 

以業務思維進行作業流程改造及附件數位化後，進

一步導入「智慧審核」階段，經由建立銓敘審查檢誤資

訊系統，透過內部審核作業流程標準化、合理化，擴大

資料整合及審核條件檢討等作法，運用跨系統數位資料

整合建立資訊系統審查機制。將銓敘審查作業予以類型

化，其一，對於大多數案件以資訊系統審核，用以取代

過去人工審核；其二，至於較為複雜之案件，予以標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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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人工審核程序。透過前述銓審業務類型化與檢誤資

訊系統之結合，可大幅減少高重複性與低效率的例行人

工審查作業，並可減少人工錯誤，開創銓敘業務數位轉

型的新頁。 

肆、 業務主要分工 

一、 本部 

1. 銓審司、特審司及人事管理司等銓審單位參與本計畫

各階段應行辦理事項之規劃及執行，並參與資訊系統

之規劃、測試、執行及問題蒐集。 

2. 資訊室：資訊系統之分析規劃與規格設計、相關行政

(會議)作業及宣導說明會之協調及處理。 

二、 人事總處：本計劃資訊系統之規劃、設計、建置及教育

訓練。 

伍、 推動時程  

本計畫分三階段進行相關系統之規劃與建構，由本部負責

規劃系統整合規格訂定，並由人事總處及本部負責資訊系

統整合之程式設計，其規劃時程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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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預期效益 

一、 本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與人事總處公務人力資源

管理系統，達成流程標準化、合理化及無紙化的數位轉

型目標。 

二、 全國公務人員人事資料單一輸入，系統分別擷取運用：

由系統自動整合本部與人事總處部所需各項資訊，無須

進行二次作業及報送工作。 

階段 建置時程 重點工作 

第一階段 110 年 5月 進行跨系統帳號登入整合，完

成人事總處公務人力資源管

理系統本部銓敘業務網路作

業系統與入口整合，成為人事

作業單一入口。 

第二階段 111 年 2月 透過作業流程及附件簡化，完

成人事總處人事資訊管理系

統與本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

系統報送作業整合，提供人事

資訊及銓敘報送業務之單一

作業服務窗口。 

第三階段 111年 10月 經由銓敘內部審核作業流程

簡化、擴大資料整合及審核條

件檢討，完成銓敘案件審核批

次篩選智慧化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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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經徹底檢討本部與人事總處相關人事作業流程，透過進

一步整合相關人事資料後，可減少全國人事單位重複報

送作業，減低人事資料錯誤到最低，流程整併及證件簡

化後，可大量減少紙張 列印及大幅縮短本部審定作業

時間，全國人事資訊作業全面改採線上審定作業，達成

考試院數位轉型及無紙化的政策目標。 

四、 建立全國人事單位合作夥伴關係：人事機構負責資訊系

統需求之提出，人事總處負責提供優質系統服務，本部

負責整體資訊系統流程簡化及各類人事資料整合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7

附件 1 

銓敘案件報送整併項目 

類型 案別項目 

銓審案件 
 25 種任用案別 

(4 類送審書表) 

考績案件 
 考績（職務評定）案 

 專案考績（成）案 

聘用案件 
 聘用員額明細備查案 

 聘用人員登記備查案 

職務代理案件 
 職務代理資格審核案 

 職務代理酬金審核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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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銓敘案件整併報送後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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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改線上作業相關證件簡化一覽表 

序

號 

書

表

類

別 

  
 

證 
 
  

件 

 
 
 
  

 
  

  

  
 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 
 

案  
 
 

別 

 

公
務
人
員
履
歷
表 

服
務
誓
言 

權
責
機
關
派
令 

相
關
考
試
及
格
證
件 

相
關
學
歷
證
件 

相
關
經
歷
證
件 

相
關
訓
練
證
件 

專
業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之
證
明
文
件 

升
官
等
訓
練
合
格
證
件 

服
務
成
績
優
良
證
明 

退
伍
令 

任
官
令 

軍
職
查
證
履
歷
表 

獎
懲
令 

法
院
相
關
證
件 

自
願
調
任
同
意
書 

其
他
： 

相
關
學
分
證
件 

1 1 
一般人員（含關務人

員）初任送審案 
v v v (v)               

2 4 試用期滿改實案                   

3 1 
國軍上校以上軍官
轉任公務人員考試
及格送審案 

v v v (v)       v v v      

4 １ 機要人員 v v v  v v             

5 2 
依現職公務人員調
任辦法調任案 

  v  (v) (v) (v)           v 

6 1；2 

調任低一官等任用

案；同官等內調任低

二職等以上任用案 

  v             v   

7 2 
依職組暨職系名稱

一覽表規定調任案 
  v                

8 1 
一般人員再任送審

案 
(v) v v (v)               

9 1 
轉任不同人事制度

任用案 
  v (v)  v             

10 2 
取得較高考試及格
資格原職務改敘俸
級案 

   (v)               

11 1 
晉升高一官等任用

案 
  v (v) (v)  (v)            

12 1 
升官等訓練合格晉

升高一官等任用案 
  v (v) (v)    v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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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號 

書

表

類

別 

  
 

證 
 
  

件 

 
 
 
  
 
  
  
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
 

案  
 
 

別 

 

公
務
人
員
履
歷
表 

服
務
誓
言 

權
責
機
關
派
令 

相
關
考
試
及
格
證
件 

相
關
學
歷
證
件 

相
關
經
歷
證
件 

相
關
訓
練
證
件 

專
業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之
證
明
文
件 

升
官
等
訓
練
合
格
證
件 

服
務
成
績
優
良
證
明 

退
伍
令 

任
官
令 

軍
職
查
證
履
歷
表 

獎
懲
令 

法
院
相
關
證
件 

自
願
調
任
同
意
書 

其
他
： 

相
關
學
分
證
件 

13 2 
考績（成）升等任用

案 
  v                

14 3 俸級提敘案      v    v         

15 1 軍職比敘或提敘案 v v v (v) (v)      v v v      

16 3 
依前一年考績結果

變更審定案 
                  

17 2 免職動態案   v            (v)    

18 2 
復職(含回職復薪)

案 
  v           (v) (v)    

19 1 專技人員轉任案 v v v (v)  v  v  (v)         

20 1 醫事人員任用案 v v v (v) v v v v           

21 1 
依主計機構人員設
置管理條例重行審
定資格案 

  v (v) v              

22 1 警察人員任用案 v v v (v) (v)  (v)            

23 1 
交通資位高員級以

上人員初次送審案 
v v v (v)               

24 1 
交通資位副長級以

上人員升資案 
  v                

25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1.各類案別須檢附之證件以打「v」表示，打「(v)」表示可選擇檢附與銓審案件有關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2.書表類別：「1」代表「擬任人員送審書」，「2」代表「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」 ，「3」代表「公務人員任用或

俸給案申請更正或變更送核書」，「4」代表「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送審書」。 

 


